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45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上海厂区临时停产的后续情况补充及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上

海生产基地临时停产的公告》，由于公司关闭部分生产线，和相关的生产线员工，就提前解除

劳动合同或合同期满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事宜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部分员工聚

集在公司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的生产及办公场所，集体表达诉求，并围堵占据公司上海

厂区，导致上海厂区临时停产，无法正常经营。但公司通过提高江西厂区的产能利用率，可以

弥补公司销售业务的需求，降低上海厂区临时停产对公司销售的影响。

一、目前情况

目前，在区、镇两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公司在厂区附近租借临时办公场所，

积极的和合同终止或提前解除的员工继续沟通协商，有不少员工前往咨询，但协商达成一致

的则仍不多。

事件发生至今，公司已向上海市政府、闵行区政府、浦江镇政府及上海市台办等提交陈

情书，另外，很多员工也联名向上海市政府提交请愿书，恳请政府尽快解除公司厂区被围堵

占据的情况，恢复上海厂区正常经营。

至今公司上海厂区被围堵占据的状况仍持续中。

二、对公司的影响

这次临时停产造成上海地区的销售订单无法如期发货，公司和经销商因此失去了部份销

售业绩，甚至有些还需负担违约赔偿。公司通过提高江西厂区的产能利用率，并已经紧急安排

从江西发货，以尽快满足上海地区销售业务需求，降低本次临时停产的影响。

但由于聚集围堵人员占据公司上海厂区的状况仍持续中，上海厂区的经营仍陷于停顿，

目前相关经济损失尚难以具体测算。

因公司上海生产厂区恢复生产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将会对公司生产及销售产生持续

影响。公司将继续根据事态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

、上海强生常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强生常宁

"

）；

2

、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强生科技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1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强生常宁担保，分别为借款保证合

同

2000

万、保证合同

1000

万

,

累计为其担保

6000

万

;

2

、本公司为强生科技担保，借款保证合同

500

万，累计为其担保

500

万；

●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

59197

万元

(

包括以上担保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强生常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签订《借款保证合同》，

由本公司为强生常宁向上海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借款金额为

2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整）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签订《保证合同》，由本公司为强生常宁向中信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借款金额为

1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2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签订《借款保证合同》，

由本公司为强生科技向上海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借款金额为

5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整）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1.2

亿元额度的担保，包

括本次公告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9197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0.7%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强生常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同乐路

189

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秦维宪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营运；销售汽车配件（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强生常宁总资产

17658

万元，负债总额

8330

万元，净资产

9328

万元。

2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衡山路

706

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权

经营范围：电子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一体化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中介及新产品的研制、试销，出租汽车计价

器、

IC

卡

POS

机、防爆隔离装置、车载智能终端及顶灯的产销、租赁、维修。（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强生科技总资产

2715

万元，负债总额

1219

万元，净资产

1496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以上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证公司生产经

营资金需求。目前各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59197

万元（均为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上海银行签订的

2

份《借款保证合同》

2

、与中信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

、强生常宁、强生科技营业执照复印件

4

、董事会决议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3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为子公司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分

别为其控股子公司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

"

医疗器械公司

"

）、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

有限公司（简称

"

英特生物公司

"

）融资提供不超过

2,400

万元、

3,200

万元的担保（相关内容已披

露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与

2011

年

7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2011

年

8

月

31

日，英特药业向中国光大银行签发《授信额度使用授权委托书》：授权医疗器

械公司、英特生物公司以自身的名义分别使用

2,400

万元、

3,200

万元授信额度，并承诺对其相应

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9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

二、担保实施情况

2012

年

7

月

27

日，医疗器械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医疗

器械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续贷

5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27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26

日止，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

同日，英特生物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英特生物公司向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续贷

65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27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26

日止，贷款

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

上述贷款由英特药业提供担保。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748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2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

*ST

朝华 公告编号：

2012-027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恢复上市进展情况

因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

损，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实施暂停上市。

200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公布了《

2007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公司实现盈利，故按照有

关规定， 公司在

2008

年

5

月

5

日向深交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8

年

5

月

7

日和

5

月

9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和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材料的

函。深交所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是否核准其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即公司拟向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新集团

")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和深圳港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港钟科技

"

）三家资产出售方以每股

2.56

元的价格发行不

超过

541,698,351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0%

的股权、 内蒙古临

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安徽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以及在

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合计

100%

的股权，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相关

事宜； 该事项经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证监会审核； 为保证方案的时效性，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议案

>

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第

092027

号《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决定对公司提交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核准》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1

年

12

月由于该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已过有效期， 公司与原三家资产出

售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因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而

终止， 且本次发行对象港钟科技提出作为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一要求按

照其出资比例进行股东分红，并表示不再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此将可能对公司本次重组

方案构成重大调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

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并向证监会报送了

《关于撤回朝华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文件的申请》（朝华文

【

2011

】

5

号）

,2012

年

2

月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向公司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

通知书》（【

2012

】

20

号），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截止目前，公司和建新集团正与重组相关各方进行积极磋商，聘请有关中介机构对重组资

产进行审计评估等，现中介机构已进场完成大部分工作，一旦方案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将新方

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本公告日，由于公司尚未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之事项，故亦未向深交所提交补充恢复上

市的材料，公司将根据后期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 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原重组方案已终止，公司现正与重组相关各方磋商新的重新方案，待新方案确定且获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再次提交相关重组材料至中国证监会审核。能否获得董

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上述机关的核准尚具不确定性。

2

、根据

2012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的方案》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对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作出是否核准其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 因标的资产新老股东更替使得重组工作重新启动

的时间延后， 故公司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的核准，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９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７

，

２５７

，

９６０．８３ ２１９

，

７４７

，

７８０．０９ １２．５２％

营业利润

１９

，

９２６

，

７５１．９９ ２８

，

１５６

，

１１６．１６ －２９．２３％

利润总额

２０

，

４５３

，

２９１．４４ ２８

，

２５２

，

０４５．４１ －２７．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９７２

，

４３７．８０ ２１

，

５１６

，

８７２．２６ －３０．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 ０．２２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１％ ９．３５％ －６．６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９７

，

３３９

，

９４５．５３ ８８２

，

１４６

，

３９４．６２ １．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５０

，

５５６

，

４１４．６５ ５５６

，

７０４

，

３６６．８２ －１．１０％

股本

１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４．１７ ４．２２ －１．１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７

，

２５７

，

９６０．８３

元，相比去年同期的营业收入

２１９

，

７４７

，

７８０．０９

增长

１２．５２％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产能增加，精装图书与快速印品订单增长。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报告期内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９７２

，

４３７．８０

元较上年同期

２１

，

５１６

，

８７２．２６

元减少

３０．４２％

，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国内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包装印刷的销售和

生产未达到预期规模，未能实现盈利；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增加了印前方面的研发支

出，在快速满足客户需求、订单管理与生产周期弹性管理等方面通过平台将客户与公司联系

在一起，更好的服务客户，同时为提高职能管理部门在日常运营中的管控作用，增加了管理

成本的支出；新增产能需

６－１２

个月消化周期，消化周期内，人工成本及费用增加对当期业绩

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净资产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

、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公司报告期期末流动资产为

３２８

，

００６

，

０６１．１９

元较期初

２９５

，

３４０

，

８５０．０５

元增加

１６

，

６１８

，

１２５．１３

元，增长

１１．０６％％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净额

１４３

，

７７１

，

３１７．６３

元，较期初增

加

１３

，

２９７

，

４７８．４１

元，因为报告期内精装图书增加较快，而精装图书账期较快速印品要长，

同时为保持快速印品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一些快速印品客户，与临散订单预

收款及现结相比，公司目前对快速印品新增客户一般根据公司信用管理规定予以一定信用期

间，使得信用账期内的应收账款同步增长所致。

２

、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期末公司流动资产为

３２８

，

００６

，

０６１．１９

元较期初

２９５

，

３４０

，

８５０．０５

元增加

１１．０６％

，

新增

２０．２８％

， 其中应付账款报告期末

９８

，

３９８

，

４２７．３７

较期初

８０

，

８１０

，

２８６．２３

元增加

１６

，

５１７

，

５２４．０３

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原材料采购新增。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９

，

８５６

，

４８０．８７

元，相比上年同期

３６

，

２５６

，

３１３．７７

元减少

６

，

３９９

，

８３２．９０

元，降幅为

１７．６５％

。主要原因为：

１

、新增业务订单应收款还未到应收账款到期日；

２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

３５

，

８２２

，

８７８．７１

元较上年同期

２４

，

３５６

，

８１６．９２

元

新增

１１

，

４６６

，

０６１．７９

元，增长

４７．０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募投项目新增人员及职能管理部门人员

增加引起。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２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２０％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５１６

，

８７２．２６

元。 本次业绩快报预计

２０１２

半年度归属与上市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９７２

，

４３７．８０

元。

出现差异的原因：

１

、受国内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包装印刷的销售和生产未达到预期规模，未能实现盈利；

随着公司市场拓展，订单新增，预计

２０１２

下半年会实现盈利；

２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增加了印前方面的研发支出，在快速满足客户需求、订单管

理与生产周期弹性管理等方面通过平台将客户与公司联系在一起，更好的服务客户，同时为

提高职能管理部门在日常运营中的管控作用，增加了管理成本的支出。

３

、新增产能需

６－１２

个月消化周期。消化周期内，人工成本及费用增加对当期业绩产生了

一定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大路

B

公告编号：

2012-049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29

日上午

10

：

00

2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68

号朗琴国际

A

座

15B05

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林立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数

208,630,91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数的

29.54％

。

2

、社会公共股股东出席情况：社会公共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数

306,116

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04％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数

306,116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0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审议后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会议通过选举王栋先生、陈维焕先生、李卫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任

期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王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选举陈维焕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3

、选举李卫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会议通过选举张志勇先生、郭蕙宾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张志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选举郭蕙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630,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6,11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6,116

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欧昌佳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2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38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07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9:30

4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666

号；

5

、会议主持人：金翔宇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786.6014

万股，占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6.08%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翔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

表决结果： 同意

13,786.6014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万股，占

0.00%

；弃权

0

股，占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786.6014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万股，占

0.00%

；弃权

0

股，占

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选举金翔宇先生、高达明先生、汪志雷先生、邓江先生、赵勤女士、何富雄先生、陈伟先生、

李定清先生、程源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陈伟先生、程源伟先生、李定清先生为独

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表决通过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

：金翔宇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2

：高达明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3

：汪志雷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4

：邓江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5

：赵勤女士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6

：何富雄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7

：陈伟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8

：程源伟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3.9

：李定清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董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7

月

6

日的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选举谭峰先生、陈林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表决通过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1

：谭峰先生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4.2

：陈林女士

同意

13,786.60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第四届监事会中不存在董事、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监事的情形。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人数的

1/2

。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7

月

6

日的的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786.6014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万股，占

0.00%

；弃权

0

股，占

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波、 印娟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39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四届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以

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金翔宇先

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金翔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高达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和发展委员会：金翔宇（召集人）、高达明、汪志雷、陈伟、李定清

审计委员会：李定清（召集人）、金翔宇、程源伟

提名委员会：程源伟（召集人）、邓江、李定清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定清（召集人）、汪志雷、程源伟

以上各专业委员会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汪志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4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

案》；

聘任邓江先生、赵勤女士、何富雄先生、李安东先生、颜怀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濮

家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颜怀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825-2651999

传 真：

0825-2651999

通讯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666

号

电子邮箱：

yangehao@sohu.com

独立董事对第三、四、五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教育背景、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四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对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事宜。

6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韩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825-2651999

传 真：

0825-2651999

通讯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666

号

电子邮箱：

benny_han@163.com

7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聘任成清女士为公司审计部部长，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8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宜宾高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向宜宾县信用联社申请

1400

万元贷

款的议案》

.

详情请见

2012

年

7

月

31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金翔宇先生

生于

1969

年

4

月，四川绵阳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1988

年

－1996

年，在绵阳市肉联厂工

作，曾任营销公司副经理、肉类批发公司经理、肉联厂销售处副处长。

1998

年与高达明共同创

立宜宾高金的前身宜宾市翠屏区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任总经理。

1999

年与高达明先生合作创

立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

2002

年与高达明先生合作创立泸州市高金罐头食品

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3

年

8

月发起设立本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金翔宇先生是四川省第

十一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四川省个体私营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民营企业协

会副会长、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中国肉类协会第三届理事、四川省猪肉出口商会会长、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出入境检疫检验协会副理事长。曾被评为

"

遂宁市优秀民营

企业家

"

、

"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

、

"

遂宁市第四批拔尖人才

"

、

"

四川省优秀创业企业家

"

、

"

四

川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

"

、

"

四川省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

"

、

"

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优秀

建设者

"

、

"

四川省劳动模范

"

等。

金翔宇先生现持有公司

63,076,012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3%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高达明先生

生于

1960

年

11

月， 四川省富顺县人。

1980

年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猪皮盐制加工；

1991－1993

年任富顺县大明鲜活食品厂厂长；

1994－1995

年任潼南县塘坝肉联厂厂长。

1998

年与金翔宇先

生合作创立宜宾高金前身宜宾市翠屏区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

1999

年与金翔宇先生

合作创立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任总经理；

2002

年与金翔宇先生合作创立泸州市高金罐

头食品有限公司。

2003

年

8

发起设立本公司，目前任公司副董事长。

高达明先生是宜宾市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商会）副会长、遂宁市政协委员、曾

被评为

"

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

、

"

四川省优秀创业家

"

。

高达明先生现持有公司

63,076,012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3%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汪志雷先生

生于

1968

年

2

月，安徽池州人，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自

1990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历任

安徽池州南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供销公司经理、营销副总、董事长等职；

2001

年

3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山东金锣集团副总裁职务；

2009

年

10

月加盟本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

汪志雷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邓江先生

生于

1965

年

9

月，重庆涪陵人，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

1987-1994

年，先后在原四川涪陵地

委宣传部、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绵阳市分行办公室工作；

1994-2002

年，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南

省洋浦分行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直辖公司经理、酒店总经理、海口办事处主任、信贷部经

理、分行副行长；

2003

年

8

月发起设立本公司。历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邓江先生现持有公司

5,214,008

股股权，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

，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受到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5

、赵勤女士

生于

1966

年

10

月，四川绵阳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历任四川绵阳市肉联厂肉制品分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厂长；四川三旺伍田食品有

限公司厂长；山东得利斯集团技术总监；德国万利士公司中国地区的技术支持和市场策划负

责人。赵勤女士为四川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三八红旗手、市

十大杰出女性，商务部《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认定》评审员、成都大学

"

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

"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赵勤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

、何富雄先生

生于

1967

年

3

月，四川绵阳人，大专学历。

1986

年

9

月至

2002

年

2

月在四川盐亭县粮食局工

作，任检验员、监事会主席；

2000

年

3

月至

2003

年

8

月在绵阳双汇工作，历任分厂厂长、收购部部

长、销售处处长。

2003

年

10

月加盟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何富雄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

、李安东先生

生于

1961

年

5

月， 大专学历。

1980

年参加工作，

1996

年至

1997

年先后担任绵阳肉联厂技改

办副主任、主任、设备基建处副处长等职；

1997

年至

1999

年任绵阳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设备基建

处处长；

1999

年至

2000

年任绵阳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动力分厂厂长；

2000

年至

2003

年任绵阳双

汇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安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

、濮家富先生

生于

1968

年

7

月，汉族，本科学历，会计师。

2003

年至

2007

年

8

月任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财

务处长；

2007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

濮家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

、颜怀彦先生

生于

1964

年

9

月，汉族，大专学历，咨询师。

1986

年至

2007

年

7

月在四川沱牌曲酒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会计科科长，财务中心资金管理部、会计部副经理、经理，会计机构负责

人。

2007

年

8

月加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库管部经理、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

2011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颜怀彦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0

、韩斌先生

生于

1978

年

6

月，汉族，大专学历，

2009

年

7

月至今在本公司证券部工作，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韩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1

、成清女士

生于

1969

年

2

月，四川遂宁人，大专学历。

1992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在遂宁市服装工业公司

工作， 历任主办会计、 财务科副科长；

2001

年

2

月至

2004

年

1

月在成都升阳中小学服装公司工

作，任财务科长；

2004

年

2

月加入本公司后历任公司主办会计，四川高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科副科长，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成清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40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四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四届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以

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会议由谭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谭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2-041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董事会四届一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为子公司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高金房产

"

）的子公司宜宾高

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高金投资

"

）提供信用担保向宜宾县信用联社申请

1400

万元贷款

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情况

高金投资于

2010

年

1

月

4

日成立，注册资本

17,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江，注册地宜宾市翠

屏区岷江北路

39

号，高金房产持有其

70%

股权，本公司持有高金房产

100％

的股权。高金投资主

要经营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等。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高金投资总资产

41,670

万元，总负债

12,409

万元，净资产

29,261

万

元。

2011

年度高金投资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6,082.88

万元，净利润

12,062.16

万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高金投资总资产

40,849

万元，总负债

11,222

万元，净资产

29,627

万元。

2012

年

1

季度高金投资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513.75

万元，净利润

385.3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内容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

3

、保证期间：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满之日后两年。

4

、保证责任：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本公司应在保证范围内立即

承担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公司持有高金房产

100％

股权，高金房产持有高金投资

70%

的股权。为了支持高金投

资的发展，公司本次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宜宾县信用联社申请贷款，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董事会认为高金投资有能力偿还本次贷款。

2

、四川怡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高金投资

15%

的股权，宜宾市忠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高金投资

15%

的股权。 四川怡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宜宾市忠谊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按持股比

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平原则。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公告日，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1,400

万元 （其中高金房产为购

买

"

高金·凤琴岚湾

"

按揭贷款客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18,000

万元，

公司为子公司兰州肉联厂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00

万元，以及本次公司为高金投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89%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

3,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8%

。截止本次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